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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 阳 市 司 法 局 文 件 
溧司发〔2019〕1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建立公职律师制度的申请 

 

常州市司法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《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

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》精神，规范和发展公职律师工作，

依据司法部《公职律师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根据本单位实际，

特申请建立公职律师制度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阳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1 日 

 

 


